湖 南 省 人 事 厅

湖南省妇女联合会 文件  

湘人发〔2009〕  号
★
关于评选全省妇联系统

先进集体、先进个人的通知
省人事厅:

为了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加强妇联组织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深化争先创优活动，促进妇女人才成长，推动我省妇女工作再上新台阶，省人事厅、省妇联拟于2009年表彰一批为妇女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妇联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现将有关评选表彰工作请示如下： 

一、评选范围和名额

全省妇联系统先进集体，在全省乡镇及乡镇以上妇联组织、县以上机关妇委会、团体会员单位中评选产生。先进个人在乡镇及乡镇以上妇联干部、县以上机关妇委会主任、团体会员负责人中评选产生。近五年内已获得省人事厅、省妇联及全国妇联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原则上不参加同等次奖励的评选。

表彰名额：全省妇联系统先进集体30个；先进个人70名，其中记一等功10名，记二等功60名。全省先进集体、先进个人名额中，省直约占10%左右，市州占20%左右，县（市区）占50%左右，乡镇占20%左右。

二、评选条件

（一）  先进集体条件

1、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全面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认真贯彻党的十七大、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中国妇女十大精神，积极动员广大妇女为推进富民强省、构建和谐湖南，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做贡献，充分发挥妇联组织的作用。

2、认真履行妇联职能，实施湖南省妇女、儿童发展规划，在动员妇女投身现代化建设，组织妇女参与社会事务管理，提高妇女素质，促进妇女人才成长，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推动男女平等等方面取得显著成绩。

3、领导班子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自觉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团结协作，科学决策，求真务实，开拓创新，艰苦奋斗，勤政廉政，密切联系群众，为妇女儿童办实事。

4、干部职工具有较高的政治、业务素质，精神面貌好，敬业精神、创新意识强，能出色完成各项工作任务，工作成效显著。

（二）  先进个人条件

1、努力学习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模范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以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为指导，围绕党的中心创造性的开展妇女工作。

2、群众观念、服务意识强，密切联系妇女群众，满腔热忱地为妇女群众服务，工作作风深入扎实，在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促进男女平等等方面做出突出贡献。

3、敬业爱岗，刻苦钻研业务知识，出色完成本职工作任务，工作成效显著。

4、勤奋敬业，廉洁奉公，团结同志，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能开创妇女工作新局面。

三、评选方法和程序

全省妇联系统先进集体、先进个人，由各市、州妇联和政府人事部门统一组织评选。评选工作要严格掌握条件，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采取自下而上的评选方法，逐级审核上报。要利用各种形式宣传评选活动的意义，宣传优秀妇联干部、先进集体的先进事迹，不断推动争先创优活动深入开展。

评选推荐的先进集体、先进个人，由所在单位填写《湖南省妇联系统先进集体呈报审批表》、《湖南省妇联系统先进个人呈报审批表》，经县以上妇联和政府人事部门审核，并按干部管理权限报组织、纪检部门同意后，于2009年9月底前报省妇联组织联络部。经省评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审定后，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名单在当地进行公示。2009年12月全省第十一次妇代会上进行表彰。

四、奖励形式

对评选出的先进集体授予“湖南省妇联系统先进集体”称号，颁发奖牌。对评选出的先进个人分别给予记一、二等功奖励，对记一等功者，颁发奖章及奖励证书；对记二等功者，颁发奖励证书。 

五、组织领导

为搞好这次评选表彰工作，省妇联、省人事厅联合组成评选表彰领导小组。

组  长：
肖百灵      省妇联主席

副组长：
易仲民       省人事厅副厅长

        
尹大春      省妇联党组副书记、巡视员

成  员：
陈明星     省人事厅公务员管理处处长

        
胡新民       省妇联组织联络部部长

        
徐厌平  省人事厅公务员管理处副处长

        
陈  敏       省妇联组织联络部副部长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省妇联组织联络部，负责评选表彰的组织协调和日常工作。

联系电话： 0731-2217197   传真：0731-2218575

邮    编： 410011

附：一、湖南省妇联系统先进集体、先进个人名额分配表

二、湖南省妇联系统先进集体呈报审批表

三、湖南省妇联系统先进个人呈报审批表

湖 南 省 妇 联

2009年6月  日

附件一

湖南省妇联系统先进集体、先进个人名额分配表

	地区（单位）
	先进集体
	先进个人
	备　　注

	长沙市
	2
	5
	

	株洲市
	2
	4
	

	湘潭市
	2
	3
	

	衡阳市
	2
	7
	

	邵阳市
	2
	7
	

	岳阳市
	2
	5
	

	常德市
	2
	5
	

	益阳市
	2
	4
	

	郴州市
	2
	4
	

	娄底市
	2
	4
	

	张家界市
	1
	2
	

	永州市
	2
	5
	

	怀化市
	2
	5
	

	湘西自治州
	2
	3
	

	省　直
	2
	5
	

	省属团体会员
	1
	2
	

	合　计
	30
	70
	


附件二

湖南省妇联系统先进集体

呈报审批表
呈报单位______________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单位名称
	

	单位级别
	
	职工总数
	

	何种奖励或称号

何年何月经何部门授予
	

	主

要

事

迹
	


	推荐意见

县级妇联
	（盖章）

年　月　日
	推荐意见

县级人事部门
	（盖章）

年　月　日

	推荐意见

市州妇联
	（盖章）

年　月　日
	推荐意见

市州人事部门
	（盖章）

年　月　日

	意　见

省妇联审批
	（盖章）

年　月　日
	审批意见

省人事厅
	（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三

湖南省妇联系统先进个人

呈报审批表
呈报单位______________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籍贯
	
	民族
	
	文化程度
	

	政治面貌
	
	参加工作时间
	
	技术职务
	

	工作单位及职务
	

	拟授何种奖励
	

	曾受何种奖励
	

	主

要

事

迹
	


	意  见

所在单位
	（盖章）

年   月   日

	推荐意见

县级妇联
	（盖章）

年  月  日
	推荐意见

县级人事部门
	（盖章）

年  月  日

	推荐意见

市州妇联
	（盖章）

年  月  日
	推荐意见

市州人事部门
	（盖章）

年  月  日

	意 见

省妇联审批
	（盖章）

年  月  日
	审批意见

省人事厅
	（盖章）

年  月  日


主题词：人事　表彰　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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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人事部、全国妇联，省委、省政府

发：各市州人事局、妇联，省直妇工委
─────────────────────────────────────────────────────
湖南省人事厅办公室　　　　　　　　　　 2009年6月  日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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